
— 1 —  

浙 江 省 生 态 环 境 厅
省美丽浙江建设领导小组
“ 五 水 共 治 ” 办 公 室

文件

浙环函〔2022〕173 号

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省美丽浙江建设领导小组
“五水共治”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

不断提升良好水生态环境普惠度的通知
 

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、治水办：

近年来，我省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提升，2021 年水环境质

量创历史新高，但部分断面水质波动、反弹现象时有发生。为

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，持续巩固改善水环境质量，不断提升良

好水生态环境普惠度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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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实施重点断面管控机制。省生态环境厅、省治水办根

据《省控以上重点管控断面选取原则（试行）》（附件 1）每年评

估筛选一批地表水省控以上重点管控断面，依托“浙里碧水” 应

用场景实施清单化管理并落实动态更新。重点管控断面实施省

级督导帮扶和市级包干落实责任制，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治水

办组织专家对重点管控断面实施“点对点”精准帮扶；省生态环

境厅、省治水办强化现场监督检查，对水质改善成效不明显、

进展滞后的地区进行跟踪督办，确保治理措施落实到位，切实

提升断面水环境质量。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、治水办对重点管

控断面水质提升工作负总责，强化断面水质提升的督查督办，

密切跟踪工作进度与各项措施落实情况，每个月现场检查不少

于 1 次。

二、完善断面走航“体检”机制。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
生态环境局（分局）、治水办要建立健全定期分批开展省控及以

上断面走航排查分析机制，组织对水质较差、水质不稳定、汛

期污染强度较大的省控以下断面开展走航排查分析。充分利用

无人船、无人机、红外成像等技术手段开展断面问题排查，通

过“浙里碧水”场景应用建立完善省控以上断面汇水范围矢量数

据库，并逐步扩展到省控以下断面，动态更新断面汇水范围内

污水处理厂、工业企业、入河排污口、农业种植、畜禽养殖、

水产养殖、医疗机构等涉水污染源数据库，找准问题、成因、

对策、落实“四个在哪里”，梳理形成并完善断面“一点一策”治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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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单，分析突出问题，明确工作任务、治理项目和时间节点，

综合施策、系统施治、严防反弹。

三、完善断面水质预警机制。根据地表水考核评价监测数

据，按照《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等级划分》（附件 2）实施

三级三色预警。省治水办、省生态环境厅按月向相关市治水办、

生态环境局下发水环境质量预警函，并纳入“浙里碧水”应用场

景。根据水质自动站监测数据，按照《水质自动站监测预警等

级划分》（附件 3）在“浙里碧水”场景应用中实施重点预警、一

般预警、关注提醒。以上预警（提醒）信息将通过“浙里碧水”

场景应用发送至各设区市治水办、生态环境局负责人及相关人

员。设区市治水办、生态环境局在收到三级三色预警信息 20 天

内，通过“浙里碧水”场景应用报送预警处置情况（溯源分析、

问题成因、年度整改措施、完成时限等整治清单，以及立行立

改整改措施和现场处置照片）；在收到重点预警、一般预警信息

3 个工作日内，通过“浙里碧水”场景应用报送预警处置情况（溯

源分析、问题成因、整改措施和现场处置照片）；在收到关注提

醒信息后，及时予以处理并视情报送。

四、完善整改闭环管理机制。各地要严格落实断面水环境

问题闭环管理制度。对生态环境部、太湖流域监督管理局通报

问题，要及时通过“浙里碧水”场景应用以正式文件报送原因分

析和整改工作情况。对断面水质预警问题，要按照第三条的要

求及时通过“浙里碧水”场景应用报送预警处置情况。要充分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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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“浙里碧水”场景应用辅助问题溯源分析，推进工业源、生活

源、农业面源、船舶移动源“四源共治”。坚持“三水统筹”，污染

减排和生态增容两手发力，强化流域系统治理。省生态环境厅、

省治水办将不定期调度断面整改工作进展情况并适时开展现场

检查。各地要积极报送典型经验和做法，省生态环境厅、省治

水办将予以宣传推广，形成示范效应。

五、完善专家精准帮扶机制。省生态环境厅、省治水办组

织生态环境、建设、水利、农业农村、交通运输等多领域专家

成立水环境质量专家顾问组，针对重点管控断面存在的突出问

题，实施专家“点对点”精准帮扶；针对完成年度目标存在困难

的断面，组织专家团队实施蹲点帮扶指导。专家组以线上线下

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帮扶，每季度现场帮扶应不少于 2 次，协助

开展问题溯源、症结诊断，提出针对性建议，推进治标与治本

相结合、应急和长效相结合、减排与增容相结合的精准水环境

治理，推进科学治水、精准治水、依法治水。开展水生态环境

治理技术讲座，加大治水科研投入，及时发布水生态环境治理

技术指导目录，推广优秀工程案例和先进适用技术，提升水生

态环境治理专业水平。

六、完善通报约谈督办问责机制。省治水办、省生态环境

厅将对群众反映强烈、水质严重反弹、工作严重滞后等突出问

题予以通报；对连续三个月为一级（红色）预警的断面，约谈

断面责任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分管领导，实行挂牌督办；对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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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治水主体责任不到位、履职不力的情况，提请当地纪检监

察部门进行问责。对辖区内整体水环境质量偏低、存在突出水

生态环境问题等情况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列为全省水生态环境督导

帮扶重点县，对问题未有效解决的，列入“五水共治”重点管理

县；对问题久拖不决的，将有关线索纳入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

察和“七张问题清单”；对敷衍整改、整改不力、虚假整改的，

按照有关规定严肃问责。各地要建立健全通报约谈督办问责机

制，进一步强化治水主体机制。

七、完善公众参与治水机制。各地要积极发挥新闻舆论的

引导和监督作用，通过曝光反面典型，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，

强化水生态环境治理力度。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网络

等载体，深入广泛开展新时代浙江治水宣传教育，提升社会公

众投身治水的责任意识、参与意识，营造全民治水、共建共享

的良好氛围。拓宽信访、投诉举报渠道，加大媒体曝光力度，

加强治水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。

八、完善数字治水监管机制。各地要切实加强“浙里碧水”

场景应用，加快实现省、市、县三级贯通，充分利用“浙里碧水”

场景应用不断完善数字化治水监管机制，实现断面水质预警及

问题处置闭环管理。积极推进数字治水，切实加强水生态环境

监测能力建设，构建水生态环境智能化监测网络，深入推进大

数据与水生态环境治理深度融合，解决水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堵

点、难点、痛点，持续提升水生态环境智慧化治理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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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省控以上重点管控断面选取原则（试行）

          2.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等级划分

          3.水质自动站监测预警等级划分

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  省美丽浙江建设领导小组“五水共治”办公室

   2022 年 7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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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 

省控以上重点管控断面选取原则（试行）
 

一、重点管控国控断面选取原则

A-上年年均水质未达到国家年度目标的断面；

B-上年以来被部里通报过的、被省级一级（红色）预警过

的、中央及省委巡视督察反馈问题的断面；

C-上两年以来年均水质出现过未达Ⅲ类的断面；

D-上两年以来单月水质出现Ⅴ-劣Ⅴ类的断面；

E-上年年均水质为Ⅲ类，但定类指标浓度距离Ⅲ类限值

20%以内的断面。

二、重点管控省控断面选取原则

F-上年以来被省级一级（红色）预警过的、中央及省委巡视

督察反馈问题的断面；

G-上两年以来年均水质出现过未达Ⅲ类的断面；

H-上两年以来单月水质出现Ⅴ类或劣Ⅴ类的断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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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 

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等级划分
 

地表水断面水质监测预警等级分为一级（红色）、二级（橙

色）、三级（黄色），一级（红色）为最高级别。具体分级方法

如下：

一、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实施一级（红色）预警：

（一）省控及以上断面累计水质未达到年度水质目标；

（二）省控及以上断面累计水质较上年同期下降 2 个类别

及以上；

（三）省控及以上断面累计水质较上年同期从达到或优于

Ⅲ类下降为Ⅲ类以下的；

（四）省控及以上断面当月和累计水质为劣Ⅴ类，省控以

下断面累计水质为劣 V 类。

二、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实施二级（橙色）预警：

（一）国控断面累计水质较上年同期下降 1 个类别；

（二）省控及以上断面当月水质未达到年度水质目标；

（三）省控及以上断面当月水质较上年同期下降 2 个类别

及以上；

（四）省控及以上断面当月水质较上年同期从达到或优于

Ⅲ类下降为Ⅲ类以下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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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省控及以上断面累计水质为Ⅴ类；

（六）省控以下断面当月水质为劣Ⅴ类。

三、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实施三级（黄色）预警：

（一）省控断面累计水质较上年同期下降 1 个类别；

（二）省控及以上断面当月水质为Ⅴ类。

    备注：pH 值不作为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的单独定类指

标。若国家和省级考核指标发生变化，按新的标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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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 

水质自动站监测预警等级划分
 

水质自动站监测预警等级分为重点预警、一般预警、关注

提醒，重点预警为最高级别。具体分级方法如下：

一、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实施重点预警：

（一）国控断面日均值为劣 V 类；

（二）省控断面连续三日以上日均值为劣 V 类。

二、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实施一般预警：

（一）国控、省控断面日均值低于目标二个级别；

（二）省控断面日均值为劣 V 类。

三、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实施关注提醒：

断面总磷、氨氮、高锰酸盐指数等 3 个水质指标连续三组

时均值超前 24 小时均值 3 倍，且超Ⅲ类水质标准的；

备注：单独因溶解氧或 pH 值触发的重点预警、一般预警按

照关注提醒进行处置。

  抄送：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。

 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2年 7 月 29 日印发


